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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年 9月 8日，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博士紧急
联名上书为导师涂瑶生教授鸣冤的事件引发网络热
议。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涂瑶生自 2014 年 3 月被羁
押至今已有 4年半时间。 此案与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
密切相关，且至今仍未得到妥善处理。 与此相似，早在
2013 年 11月， 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涉嫌贪污罪被
逮捕，此后该案在三年内七次延期审理，直至 2017 年

1月，褚健才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这个号称“中
国科技第一案”的“褚健案”同样与我国的科研管理体
制密切相关。 而在 2016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
术科学系教授付林因涉嫌贪污被逮捕，直到 2018年 9
月 20 日检察院才撤回起诉并被法院准许撒诉。 此案
则被认为是一起典型的科研成果转化所引发的事件。
近些年频发的一系列此类事件不禁引人深思。

·专 题·

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法治保障研究
任海涛，雷槟硕

（华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换代十分重要。 但当前高校科研成果市场
转化现状不容乐观。透过域外立法经验发现我国当前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立法存在滞后、可操作性弱、认
识不到位、规范性文件位阶较低以及主体不明确等问题。 因此，需要采取完善立法、提高规管市场转化立法
认识、提升规范性文件的位阶、立法中明确市场转化主体等措施，改善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环境，促使产
学研结合、经济与科技共同发展与有机结合，推动科教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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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Proposals o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HEIs
REN Haitao, LEI Binshuo

(Law School,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押 The market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HEI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However, the current market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HEIs is not optimistic. Through the extraterritorial experienc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on the market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lagging-behind, weak operation, poor understanding, low level of normative documents and unclear subjec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mend the legislation, raise the awareness of regulation on market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normative documents, and clarify the main body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in the legisl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market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HEIs,
promote the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ation and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achieve the rejuvenation of our country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押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HEIs; Market Transformation; Comprehensive; Center for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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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事件反映了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对高校科研
成果市场转化的规定存在问题。 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
有相关规范缺位、现行法律规范滞后等原因。 如果该
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妨碍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
转化，影响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对我国产学研结合、
产业升级、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应用乃至科教兴国战略
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 为了保障科研人员的基本权
利、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以及实现科技强国目标，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
下，需要借助法律的权威性、系统性，破除高校科研成
果市场转化的体制、机制壁垒[1]，从立法和制度建设上
破解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难题。

一、我国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现状审视

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发
展、产业升级十分重要，尤其对科学技术应用的自主
化而言极为重要。 而对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产生实
质影响的不仅有科研成果的研发阶段，还有市场转化
阶段。 早在 2005 年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统计中就指
出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存在市场转化率低的问题。
“虽然高校每年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有 1 万项左右，
但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约为 10%，远远
低于发达国家 60%～80%的水平。 ”[2] 尽管近年来科研
成果转化率有所提高，但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
距。 在某种程度上，要想科学拓展到科学技术，使科学
研究成果真正发挥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技术自
主发展，市场转化甚至比技术研发更重要。 因此，我们
需要更加关注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 但近年来发生
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我国现有高校科研成果
市场转化的担忧。 一方面，与清华大学付林案类似的
事件时有发生， 科研人员在进行科研成果转化时，不
得不面对头顶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另一方面，
因国内缺乏适当的替代技术，类似于中兴等国内知名
企业过于依赖国外技术，一旦国际上出现政治、法律
等因素的变动可能导致其面对灭顶之灾。 这急切需要
国内高校科研成果能够有效市场转化，提升自主创新
的能力。 因此，对于高校科研人员在科研成果市场转
化实施活动中稍有不慎就容易触碰“红线”的情形，我
们需要谨慎应对：认真总结已有经验、借鉴域外经验，
针对已有规定与发展需求之间的张力，修订完善现行
法律规定，缓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为目前的情
形是：“红线” 不符合社会发展以及科研的真实情况，
不仅不利于保护科研人员，还会反向阻碍高校科研成

果的市场转化，使现行科学研究成果限缩在理论研究
中，无法有效推动科学技术的应用。无法有效推动高校
科研成果市场化、 商业化将导致科技创新过度依赖国
外，自主创新将成为一种奢谈。

二、国内外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立法经验与反思

（一）其他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现状
与我国立法缺位以及已有法律滞后的情况相比，

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已有相对较为完备的法律
规范方案。 面对大学科研成果与商业运作严重脱离、
技术转化机制僵硬等问题，美国 1980 年通过了《拜杜
法案》[3]。《拜杜法案》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问题进行了
相对细致的规定。 后来，《拜杜法案》经过多次修改，同
时还通过了很多辅助法案[4]。 通过系列法律规范，美国
推动了高校科研成果与经济市场的结合。 尽管历经近
四十年的发展，《拜杜法案》出现了问题，并且其规定
的具体内容未必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但其规定的核
心思想与基本经验仍值得借鉴：允许高校科研成果通
过专利化的方式予以转化；同时，通过技术转让的方
式予以市场化、商业化。 在《拜杜法案》的激励下，各高
校开始开展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工作。 例
如， 斯坦福大学设立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e，OTL），不仅开展纯粹的科研成果
接洽，还进行科研成果推广、管理、评估等各类科研成
果转化活动。 与我国毗邻的韩国的高校科研成果立法
活动也有较为值得借鉴的经验。 韩国通过了《产业教
育促进与合作法》《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法案》等规范性
文件，设立了产学研合作基金会。 通过设立产学研合
作中心、委托开发研究、发展科技园区等方式促进科
研成果市场转化[5]。 与传统只注重论文数量的科研激
励模式不同，在产学研合作目标与科研成果市场转化
需求下， 教学与人才培养采用实践导向的绩效考核。
2013年 5月， 韩国政府设立了 21 世纪智慧韩国高水
平大学建设工程（BK21 工程），其中对于人才培养与
教学方面，要求“评估体系除将学术论文列为评估指
标外，更加注重项目实施的实效性，将实践性成果（作
品、社会实践活动）纳入评估指标体系。 ”[6]即是说，从
法律、政策上，韩国倾向于正面激励科研人员的研究
活动向产学研结合。 日本有《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
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与服务职能；《大学等技术转让促
进法》推动大学建立科技转让机构，为高校科研成果转
让搭建平台；《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和《产业技术
能力强化法》则规定了如何减免专利申请费或 1/2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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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费[7]。 除此之外，以色列有《研发法案》；我国台湾地区
则有《产业创新条例》《促进产业升级条例》。

这些法律法规对于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
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具体而言，我们可从以下方
面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经验。

第一，设立独立的成果转化中心。 成果转化中心的
设立主要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为美国式的高校自主建
立。 如斯坦福大学设立的 OTL，该中心由律师、价值评
估人员等组成，不仅降低了成果转化的风险、提高了转
化收益，还形成不同的职能分工。 第二种为韩国式的专
门的转化中心。 首先根据《产业教育促进与合作法》《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法案》等文件设立产学研合作基金会，
然后在基金会下设成果转化中心。 基金会统筹各类科
研活动，全权负责各类产学研合作活动。 下设的转化中
心同中小产业局密切合作，推进产学研合作。

第二，层次化的设计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分配。 如
夏威夷大学制定的《知识产权管理规定》，“对于任何
利用学校经费、设备、基础设施及人员所取得的创造
发明，其所有权由学校享有：一般的专利收益 2/3 分配
给发明人， 超过 30 万美元的按 1/3 比例归发明人所
有。 ”[8] 再如英国的剑桥大学确定的层次化分配方案
是：20000 英镑以下，90%归科研人员；20000~60000 英
镑，70%归科研人员；60000~100000 英镑，50%归科研
人员；100000英镑以上，1/3归科研人员[9]。如此一来，分
配具有科学的层次性，有利于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第三， 科研成果转化税收减免或税收优惠规定。
韩国的《租税特例限制法》，文件中明确了成果转化减
免的范围，并规定了作价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10]。该举
措减轻了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负担，亦有利于提高科
研人员的积极性。

（二）我国大陆地区的立法现状及不足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对高校科

研成果市场转化立法方面已经有较成熟的方案、方
法。 将视线转到我国大陆地区的立法，可以发现主要
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规范总体缺位及已有法律缺乏可操作性。 我
国大陆地区关于科研成果转化的法律主要有《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进步法》， 行政法规主要有
《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 关于具体指向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方面的
法律、法规，首先没有专门立法，其次关于科研成果转
化方面的规定操作性不强。 即关于高校科研成果市场
转化方面的规范处于总体缺位及已有规范缺乏可操作

性的状态。 将规范性文件的层面从专门立法转向分散
性规定，在《合同法》《专利法》等规范性文件中寻找关
于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规定，亦可以发现，对于科
研成果市场转化中必要的价值评估、 技术市场转让的
平台搭建、 技术市场平台的管理等都没有细则性的规
定[11]。由此，科研人员在面对科研成果转化活动时，不得
不自行去理解法律规范的意义。 因法律专业知识匮乏
将导致科研人员对法律风险的评估不够， 就容易产生
与付林案类似的问题， 尤其是在各方主体之间对科研
成果市场转化活动产生利益纠纷时。 因利益分配不明
确、 责任承担不公平等问题， 促使成果转化各方主体
“有利争着上，有责推着走”。 甚至出现利益相关方利用
科研人员对于法律、 财会等知识的匮乏且疏于审查法
律风险以及财会细节， 以法律为工具实施打击报复的
行为。 因此，缺乏明确的、细致的以及缺乏可操作性的
规范会阻碍技术成果的转化， 不利于形成高校科研成
果市场转化活动的合理预期， 更不利于营造一个有利
于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营商氛围。

第二，具备创新性与适切性的相应规范性文件位
阶过低。 在全国层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
法律，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 除此之外，根据《立
法法》的相关规定，省、设区的市两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国务院的部门可以制定部门规
章。 但后两类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存在位阶过低的
问题。 举例来说，《广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上
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河北省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条例》就属于地方性法规。 其中《上海市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条例》不仅明确了科研成果完成单位的转化
自主权，还在第 8 条明确规定，高校可以设立或指定
专门机构负责科研成果转化。 再比如相对于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专门负责高校与科技工作的教
育部与科技部更熟悉高校科研成果管理与市场转化
工作。 但它们仅能制定部门规章，部门规章仅能就行
政管理活动进行规定，在规范位阶上低于法律、行政
法规。 因此，在规范位阶上、适用范围与影响效度上低
于法律与行政法规的规定。 再者，允许不同部门、地方
采取差异的方案在保持灵活性的同时， 还会导致法
律、行政法规中关于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贯彻落实存
在差异。 因此，在共识基础上应统一不同部门与地方
的认识，统一法律适用。除此之外，根据《立法法》第 72
条第 2 款规定，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针对
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
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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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主任李适时的解释，“这里的‘等’，从立法原意
讲，应该是等内，不宜再作更加宽泛的理解”[12]。 即是
说，关于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问题，设区的市一
级不得制定与科研成果转化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这
又从反面限制了具有主动性、 创新性的地方推动高
校科研成果转化立法， 不利于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吸收设区的市一级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
立法经验。 尽管设区的市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亦存
在立法层级过低的问题， 但通过不同的立法层级的
规范性文件形成层次化的体系化规定， 既有利于开
展经验化的试点工作， 也有利于高位阶的规范性文
件吸收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的经验， 促使全国层次
的规范性文件能够科学、 合理地规定高校科研成果
市场转化问题，最终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通过不
同部门、 针对共性与特殊性的关于高校科研成果市
场转化的方案体系。

第三，规范规管与成果转化活动认识脱节。 根据斯
坦福大学技术转化的经验可知， 技术转化工作属于综
合性活动，不仅需要科研成果的理论到技术转化试验，
还需要进行价值评估、律师法律风险评估、会计审计等
活动。“OTL有一个专门负责联络项目和技术许可办公
室的工业合同管理办公室（Industrial Contracts Office，
ICO）。 ICO团队有 7名专业的工作人员。 此外，OTL还
配备有 8名专门负责联络的工作人员， 以及行政管理
服务人员（8人）、财务会计（3 人）、专利代理人（1 人）、
管理资讯系统和数据库的专业人员（2人）。 ”[13]但一旦
将市场转化主体界定为科研人员， 将由科研人员承担
前述 OTL中不同主体负担的不同职能， 不仅加重了科
研人员的工作负担，实质上还将法律风险、效益计算、
账目制作都给了非专业人员。 从 OTL的工作人员名单
可以推知市场转化中存在多类活动： 财务会计负责财
务、记账等经济来往工作，专业代理人负责沟通合作，
起到中介作用， 管理咨询系统和数据库的工作人员则
要维护平台、数据库，提供优质的辅助服务。 在现代社
会专业分工如此明显的时代，“隔行如隔山” 在高校科
研成果转化活动中体现得淋漓机制。 要求高校科研人
员从事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综合活动中的所有活动显然
要求过高， 亦不利于发挥科研活动中科研人员的科研
价值、 中介的推介价值以及成果评估的市场价值。 因
此， 单一化规管与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实际运行脱
节，即规管认识不到位，不利于市场转化活动进行，甚
至可能压制市场转化活动的进行。

第四， 立法中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主体不明

确。 与科研活动不同，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属于综
合性的市场活动。 科研人员进行科研活动之外还要进
行转化活动，不仅加重了科研人员的负担，而且科研
人员也未必熟悉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法律、财会与审
计等活动。上文已经援引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OTL的人
员组成作为例证，不同活动应由专门从事特定活动的
专业人员负责。 付林案属于典型不熟悉相关问题而出
现不利后果的案例。 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四
章的规定，科研成果存在所有权归属的问题，应根据
权属不同、研发活动的付出进行利益分配，但对由何
种主体负责科研成果市场转化不甚明确。 而市场转化
主体不明确就会导致主体混乱，不利于科研成果转化
管理工作。 无论确定高校、高校内设机构、科研人员或
政府机关作为市场转化主体，都需要予以明确，防止
“有利争着上，有责推着走”。 相应地，对于不同主体的
权益分配、责任负担整齐划一则缺乏科学性、合理性。

第五，立法中科研主体收益分配较少与责任承担
不明确。 利益导向与风险规避是科研人员进行高校科
研成果市场转化最大的驱动力，较少的收益与过严的
责任负担使得成本—效益分配不对称，会削弱科研人
员的积极性。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直接关涉科研成果市
场转化的应用、试验等活动。 为了高校资产安全，2005
年教育部禁止高校直接对外投资。 2016年为促进成果
转化，放开了成果作价投资。 但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第 16、17、18、45 条规定，科研成果可以作价，但
作价方式不够明确，并且作价主体也限定为科研机构
与高校。 这不利于充分保护科研人员的权益，加大了
科研人员的责任。 在高校科研成果权益分配的问题
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的是科研人员的收益
不低于 50%，《湖北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条例》规定的
是不低于 70%， 英国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则将 50000
英镑以下的收益中的 90%归于科研人员。 相对而言，
我国科研主体收益分配较少，而在责任的规定上又不
够明确， 科研人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类似于付林案、
陈哲宇案的情形。 再如在高校专利转让等问题上，对
于应用过程及其后果缺乏规范，同时对于转移出资受
到侵害时如何救济也缺乏规定[14]。因此，可以看出对于
高校科研主体成果转化活动的利益分配与责任承担
呈现出不对称的特征。

第六，立法配套措施不够完备。 科研成果市场转
化属于综合性活动，因此科研成果市场转化活动不仅
仅是一个独立的活动，其实现必然意味着相应配套措
施的一体推进和共同建设，如转化中心的设立、公共

35· ·



复旦教育论坛 ２０18年第 16卷第 5期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２０18． Ｖｏｌ．16，Ｎｏ．5复旦教育论坛 ２０18年第 16卷第 5期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２０18． Ｖｏｌ．16，Ｎｏ．5

服务机构的配合、税务机关的整体优惠以及科研成果
试验应用场所的供给等。 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
定较为粗糙，未形成规范体系，不利于充分推动科研
成果市场转化。 假定明确科研人员作为科研成果市场
转化主体或者允许科研人员参与到市场转化活动中，
确实可以起到提高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作用。 但单个的
科研人员缺乏统筹的力量，既可能导致不良成果浑水
摸鱼，也可能得因科研人员自身的转化能力及综合素
质等情况而为市场所忽略。 因此，需要搭建配套的成
果转化、交易、作价以及税收优惠信息平台。 通过平台
充分披露科研成果以及交易双方的基本信息，既可以
加强平台对成果的监管， 也能有效推动市场良性发
展，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

三、建立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立法建议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对于一个民族科技进步具有
重要意义， 对于此项事务必须保持国家治理的持续
性、稳定性，为了实现该目标需要将该事务纳入法治
轨道。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完善高校科研成果
市场转化的法治保障体系。

（一）完善立法体系
针对立法总体缺位与已有规范缺乏可操作性的

问题，需要进行补充和完善立法工作。 对于补充和完
善立法可以采取两种方案：其一，单独制定《高校科研
成果市场转化法》或者《促进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
法》；其二，采用分散式规定，将分散于不同规范性文
件中关于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规定构造为一个
体系化的方案。在当前情境下，两种方案各有利弊。一
方面，单独的或法典化的规范性文件可以提高人们对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问题的认识， 强调该问题的重要
性，可以对不同部门与地方贯彻落实提出更严格的统
一要求。 另一方面，分散式规定则将问题化整为零，更
有利于借助多种手段、不同方案予以调整，具有更大
的灵活性。 因此，可以采取任一种方案，或者兼采两种
方案。 在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问题尚未完全成熟之
前，可以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改，单独列章
规定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问题。 因为高校或研究机
构是科技成果集中研发的地方，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
化也是成果转化问题最突出的部分。 至于民事、刑事、
行政方案的综合运用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技术予以解
决，如设置准用性条款，将相应方案引导准用，以实现
综合性、多样化调整的目的。 因此，有学者主张：应建
立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核心，包括“科技投入

法”“科技成果登记、鉴定、推广管理法”及“中介服务
机构规范法”在内的体系完备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
规体系，明确科技成果供给主体、转化主体、转化管理
主体以及保障主体这四大主体的行为及相互关系；还
需要制定“科技投入法”“风险基金法”“基础研究法”
“产业振兴法”“成果推广法”等相关单行法律，以配合
促进科学技术成果法的贯彻和实施[11]。

（二）提升立法层级
关于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成熟的部门规章、地方

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乃至地方政府政策，可以作为经
验进行推广。 在充分试点基础之上总结经验教训，将其
规定在更高层级规范性文件中。 如《暨南大学高水平大
学建设改革 28条（试行）》第 23条构建成果转化机制和
产学研合作新机制，其中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
比例中研发团队达到 85%， 试点可行之后可以吸收到
《广东省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中；在结合其他省份，如
湖北、河北、上海等地的地方性法规与部门（主要是指教
育部与科技部）调研经验基础上，将共性经验提炼形成
立法建议，推动国务院行政法规乃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法律修改或制定，使之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 需要注
意的是，通过将共性经验提炼为更高位阶的规范性文件
一定要“松紧适度”。 适合低层次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可以
不提高位阶，因为不同地方情况不完全相同，完全整齐
划一亦不符合科学地推动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要求。 因
此， 规范性文件立法工作需要在充分试点基础之上，将
适合统一到全国层次的提升位阶统一规定，在具体情况
存在差异的，交由地方进行相对灵活的立法规定。 通过
中央与地方的协调配合、通力共进，在立法层次上形成
层次化、综合性的规管方案。

（三）提高立法认识
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当提高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

立法认识，在立法目的、原则中突出科研活动的综合
性。 单一化的规管反映了管理认识滞后于科研活动自
身的发展规律与市场转化活动的市场规律，简单理解
科研成果转化活动。 因此，要提高科研成果市场转化
的立法认识，摆脱原有单一化的管理认识，在相关立
法目的、原则制定时充分体现市场转化活动的多样性
与综合性，并在原则与立法目的指导下，制定层次分
明与方式多样的规则。 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立法时，
可以开展立法调研活动，充分听取高校、科研机构、科
研人员、市场代理人员的意见；同时发挥各级人大常
委会专门委员会的专门知识，会同政府中负责科研成
果转化的部门（如教育部门、科技部门）一起，科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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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另外，“高校科技管理部门应扩大视野，转化思维，
更多地关注技术市场的动态， 加深对技术市场的了
解”[15]，将思维转变中关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创新认
识吸收进立法活动中。 同时，在立法中应注意综合性
设置，避免已有的单一化规管导致的立法活动与高校
科研成果市场转化脱节的问题。

（四）明确市场转化主体
未来相关立法应明确科研成果市场转化主体。

首先，应排除科研人员直接作为市场转化实施主体。
因为科研人员承担繁重的科研任务，在不熟悉法律、
财会知识的情形下， 既不利于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
转化，也不利于保障自身的权益。 其次，市场转化主
体采用独立法人的方式， 既可以由高校成立市场转
化中心，也可以由国家成立市场转化中心，或者两类
市场转化中心并举。 将市场转化中心作为中介，既能
推动高校科研成果有效转化， 也可以发挥转化中心
审查机制的作用。 在法人内部分设不同职能，法律审
查、账目审查、价值评估等由不同部门负责，由不同
部门严格把关。 不同部门内部通过聘请或签订劳务
服务的方式， 吸纳熟悉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具体
活动的业务人员，强化专业管理与专业服务。 这样不
仅可以保证合格的科研成果完成市场转化， 减轻科
研人员的非科研压力，还可以减少违法行为的产生，
通过市场主体予以规范控制。 最后，对于两类法人同
时设立需要完善不同分工： 高校设立的转化中心主
要负责高校科研成果基础审查， 同时实现产学研合
作，联系企业完成试验与应用转化等工作；政府设立
的转化中心提供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
搭建公开透明的交易， 要求市场转化的各方主体披
露各类必要信息。 这样便可通过市场的效率及优胜
劣汰机制择取更好的应用成果， 同时反向倒逼成果
研发主体、 试验主体研发更符合市场需求的科研成
果，坚持市场导向、实践导向，打破高校的专业性限
制与应用的区域化限制。 同时，赋予政府设立的市场
转化中心一定管理职能， 参考律师协会与公证员协
会的方式， 形成一定的行业规管。 这既符合行业特
点， 也防止市场的盲目性以及私人主体之间违法行
为的发生。 如此一来，不仅强化了科研成果市场转化
主体的地位，还能促使政府积极引导、高校与企业充
分参与、以交易平台为载体、专业化机构服务局面的
形成，最终协同并进、统筹发展。

另外，平台的细致化分工还要求发展不同分工的
科研成果市场转化人员， 主要包括科研创新人员、技

术经营人员、 技术应用转化人员以及转化辅助人员。
其中，科研创新人员主要是指现有的高校、科研机构
内的科研人员，其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开发工作。 技术
应用转化人员与科研创新人员不同，其不仅从事研发
工作，还需要针对市场需求从事科研成果应用转化与
科研成果市场性的试验工作。 技术经营人员主要包
括上述两类市场转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针
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期需要信息咨询、 评估、 策划、
可行性论证和中介服务功能人才”“针对科技成果转
化的中期需要法律咨询、 项目估价、 孵化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的集成与拓展人才”[16]。 该类人员与科研创
新人员以及技术应用人员不同， 并非深入了解或者
参与科学研究过程，更多的是市场服务人员。 转化辅
助人员主要是指市场转化活动中的行政服务人员，其
从事基本的日常业务登记、通知、公告等行政服务工
作，通过行政辅助工作减轻其他市场转化主体的非业
务负担。 通过明确不同的市场主体以及市场服务人
员，构造符合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特点的职业转化
共同体。

（五）完善激励机制
应当以立法形式提高科研人员成果收益分配，明

确应承担的责任。“建立和完善激励科研人员和转化
人员转化科技成果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对于促进科技
成果的转移转化、实现其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 ”[17]《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 45 条规
定，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可以提取比例不低于 50%
的收益。 而上海市、山东省、山西省等的地方性法规则
将收益提取比例提高至 70%， 广东省等则提升至
60%，都高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要求，更有利于
保障科研人员的权益，提升科研人员参与科研成果市
场转化的积极性，相应地也会吸引更多的科研人员在
这些地区高校从事科研成果市场转化活动，进而推动
科研成果试验与应用孵化。 在提高收益分配的同时，
还需要明确和降低科研人员进行市场转化活动的“红
线”标准。 这样不仅可以给科研人员提供实施市场转
化活动的可预期规范，还从反向设定了科研人员的保
护，对于责任明定范围以外的情形不得施加责任和进
行惩罚。 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
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第三部分“准确
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改进司法办案方式方法”的做法，
“区分科研人员合法的股权分红、知识产权收益、科技
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与贪污、受贿之间的界限”，避免付
林案的再次发生。 再者，对于高校科研人员还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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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绩效考察中加大对产学研结合程度或科研成果
市场转化的考察。“结合实际加快推进人事组织制度
改革，积极鼓励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
化推广普及工作， 建立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机制。
要改变过去主要以论文发表数量、专利、专著数量为
主要依据的教师职能评审制度，把科技成果转化率纳
入到教师考核评价中来。”[18]在绩效考核中加入科研成
果转化的考察， 可以强化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工作，更
能从根本上促使科研人员进行科研成果转化活动，使
得高校科学研究具有更强的实践性。

（六）推动配套措施立法
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属于综合性的活动，其主

体除科研人员外， 还包括高校、 科研机构、 政府、企
业，活动则涉及作价出资、价值评估、风险预测等。 科
研成果市场转化的有效进行需要在不同方面综合发
力，做好市场转化立法的配套措施立法工作。 在这方
面，《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就是一个较好
的尝试：不仅强化科技成果信息化服务，致力于公共
服务平台构建； 还明确财政资金对成果转化的支持、
完善成果转化人才政策，如放宽户籍要求等；还对政
府提出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尽责要求。 在成果市
场转化中发挥平台的作用，配合多措并举，有利于真
正加快科研成果市场转化。 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税收
优惠上加大力度，推动高校科研成果风险投资制度的
构建。“美国为鼓励风险投资，于 1978 年、1981 年分
别颁布了《收入法》和《经济恢复法》。 这两部法律将
风险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从最高的 49%降至 20%，
从而有效地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 ”[19]构造合理的高
校科研成果风险投资制度，由市场选择和测验，将具
有科学应用价值与市场适应性的科研成果在资本市
场中进行优化推动。 同时通过各类税法的修改，降低
企业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税收负担。 当然，推动高
校科研成果转化立法的配套措施包括以上但不限于
以上措施。

结语

“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 而是必
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动力。”[20]为避免经济与科技“两张皮”，必须通过立法，
采取权威性、 统一化的方式推动科研成果市场转化。
不断完善我国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法治保障体
系建设，对于落实科教兴国、科技强国的目标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大泉.教育立法研究对教育立法实践的影响分析[J].教育文化论

坛,2018,10(3):138.
[2]谢克昌.提高高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的思考与建议[J].中国

科技产业,2005(5):46-47.
[3]李晓秋.美国《拜杜法案》的重思与变革[J].知识产权,2009,19(3):

90-96.
[4]南佐民.《拜杜法案》与美国高校的科技商业化[J].比较教育研究,

2004(8):75-78.
[5]田杨,NIRAJ R. 典型国家产学研合作创新比较研究[J].企业管理,

2014(8):112-115.
[6]赵俊芳,崔鸣哲.21 世纪智慧韩国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研究[J].比

较教育研究,2016,38(5):1-6, 37.
[7]张玉琴.日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新举措[J].中国高校科技,2011(6):

67-69.
[8]马晓婧,康建辉,陈宏伟.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利益分配机制的完

善[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5):200-202.
[9]王小飞.剑桥大学知识产权管理新办法的争论[J].全球科技经济瞭

望,2002(12):18-19.
[10]黎海波.韩国技术创新中的税收扶持[J].中国科技成果,2006(9):54.
[11]高中权,戴谋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法律问题探讨[J].武汉科

技学院学报,2008(3):120-124.
[12]李适时.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立法法———在第二十一次全国地

方立法研讨会上的总结[J].中国人大,2015(21):12-17.
[13]李铭霞,吕旭峰.美国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的使命与专业

化管理[J].世界教育信息,2015,28(21):31-35.
[14]张乐.高校专利转移应用的法律问题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9):63-66.
[15]邹东俊.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研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3):84-88.
[16]潘泳,黄志浩.努力提高高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J].社会科

学家,2006(1):175-177.
[17]张嘉荣,尹锋林.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与知识产权运用评析

[J].电子知识产权,2015(11):66-69.
[18]李冬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的成因与对策[J].中国高校科技,

2018(Z1):114-116.
[19]张悦,胡朝阳.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环境[J].科技与经济,

2006(3):8-11.
[20]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

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

收稿日期：2018-09-12
基金项目：2017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7YJC880088）
作者简介：任海涛，1981 年生，男，河北文安人，法学博士，华东师范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法学研究；雷槟硕，
1993 年生，男，山东日照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2018 级法学
理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司法裁判理论、教育法学。

38· ·


